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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欺凌治理的司法困境及改善路径

余 滢

摘要：近年，学生欺凌已逐渐成为影响校园安全、损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重要社会问题。目

前，司法实践中存在谦抑性原则与法益保护原则相冲突、恢复性司法理论与实践有差距、未建

立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责任链条机制等问题。构建“法益侵害—责任分层—恢复机制”理论模型

规范分析欺凌危害性，根据欺凌行为的阶段性特征构建纵向预警和处置机制、横向教育和疏导

机制，最大限度地遏制欺凌行为的发生或将危害后果降到最低，完善学生欺凌治理的司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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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学生欺凌治理司法现状

（一）“学生欺凌”概念的法律界定

屈原在《楚辞·九歌·国殇》中有这样一句话“凌余阵兮躐余行”，这里的“凌”表示“侵犯”；唐

代诗人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首诗中写道“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这里的

“欺”意思是欺负、凌辱。这两处是目前可追溯到的关于“欺”“凌”最早的表述，两个字的含义均有伤

害欺侮他人的意思[1]。在西方国家，通常用“bullying”一词来表示欺凌现象。这个词最早于1538年出现

在德语中，其中第三个含义指一个狂暴的咄咄逼人的人，特指残忍对待弱者的人，与我们今天所使用的

“欺凌”比较接近。挪威是世界上第一个研究并对校园欺凌进行防治干预的国家。挪威学者奥维斯在20世

纪70年代初首次完成了关于欺凌的系统性研究，提出“校园欺凌”这个概念，将欺凌行为定义为一个或

几个个体通过公开或隐蔽的身体接触、言语攻击等形式重复与持续地故意伤害他人的身体或精神。美国

在联邦立法和州立法中都对“校园欺凌”予以界定，其中新泽西州2011年颁布的《新泽西反欺凌法》明

确在定义中指出了欺凌发生的原因和场所，即欺凌是指发生在校园或者任何具有教学功能的领域，或者

校车和校外其他场所的以手势、文字、言语、身体动作或任何电子通信，基于种族、肤色、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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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性别、性取向、性别身份和情感、智力、身体或神经的残疾等事实或可觉察的特征而做出的一个

单一或者一系列在本质上扰乱或干扰了正常教学秩序或者其他学生权利的事件[2]。2016年教育部发布《关

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正式使用“欺凌”这一概念。2020年10月1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后文简称《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正案，

本次修正案正式提出了“学生欺凌”的概念。

（二）“学生欺凌”行为的司法要件

法理学上，“法律行为”指人们在其意志控制下实施的受法律调整并能产生法律后果的行为。学生欺

凌行为是欺凌行为实施人在其意志控制下实施的伤害相对人身体或心理的行为，行为人根据其造成的危

害后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由此可见，学生欺凌行为是一种法律行为，其行为主体为欺凌行为实施者、

欺凌行为受害者，此二者均为在校学生；欺凌行为实施者出于主观故意对受害者进行长期且反复的显性

或隐性伤害；这些伤害会直接导致受害者身体或心理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

具体而言，显性伤害主要表现为殴打、脚踢、抢夺财物等肢体暴力行为。此类行为直接作用于受害

者的身体，不仅会引发即时性的身体疼痛，更有可能造成永久性的生理损伤。隐性伤害包括语言侮辱、

网络欺凌和社交孤立等几种形式。其中语言侮辱是通过辱骂、嘲笑、诽谤、威胁等言语行为对受害者进

行精神层面的伤害。这种欺凌形式虽未直接对受害者的身体造成物理性损伤，但对受害者心理层面的影

响却极为深远。长期遭受语言攻击的学生容易出现自卑、抑郁和焦虑等心理问题，这将严重影响他们的

心理健康和个性发展。中国科学院在2023年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指出，

约有14.8%的青少年出现不同程度抑郁的危险，4.0%的青少年属于严重抑郁的危险群体，10.8%的青春期

属于轻度抑郁的危险人群[3]。

网络欺凌主要表现为在各类网络平台上发布侮辱性言论、恶意曝光他人隐私、传播虚假信息等行为。

网络所具有的开放性、传播的快捷性和匿名性等特点，使网络欺凌的影响范围大大扩大，危害程度也明

显加深。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报告，约有15%的中小学生遭遇过网络欺凌。一旦欺凌信息

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受害者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遭受大量负面评价与攻击，其个人名誉将受到极大损害。

在各种形式的欺凌中最为隐蔽的形式是社交孤立，这种形式的欺凌主要表现为欺凌者刻意在学校里

营造社交屏障，阻止受害者参加集体活动和与其他同学正常交往，令受害者时刻遭受排挤，无法融入集

体，造成受害者内心产生强烈的孤独感和挫败感，对其心理健康和社交能力造成不良影响。未成年人在

学校受到持续性的欺凌，会让他们对同龄人产生不信任感，继而害怕社会交往，这种童年阴影会延续至

其成年，甚至会造成终身影响。受害者难以形成健康积极的人际交往观，这将造成受害者性格孤僻，无

法正常融入集体生活。

（三）“学生欺凌”行为治理的司法依据

我国目前已经在“学生欺凌”行为治理领域形成了法律、司法解释、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

法规五位一体的法律法规体系。在立法和司法解释方面，2020年，《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正案明确界定了

欺凌的范围不限于暴力行为，还包括语言辱骂和网络丑化。同时严格区分了学生欺凌和学生打闹行为，

并将初步认定学生欺凌权交给学校。2020年12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后文简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正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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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和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要健全学生欺凌防治制度，学校要聘请社

会工作者参与治理，对情节轻微的欺凌行为实施者由学校给予批评教育。2024年5月28日，最高人民法

院发布的《关于全面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及犯罪防治工作的意见》指出，“依法从严处理学生欺凌。人

民法院在相关案件中发现存在学生欺凌现象的，应当与学校或培训机构及教育主管部门沟通，建议及时

予以严肃处理，并跟进处理进展。未成年人因学生欺凌等行为遭受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欺凌

行为的强度、持续时间以及对被侵害人身体、心理造成的损害后果等各方面因素，依法判决侵权人承担

侵权责任。充分发挥赔礼道歉的修复、抚慰、诫勉功能和作用，探索通过诉前调解等方式，促使实施学

生欺凌的未成年人真诚赔礼道歉。学校、培训机构等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依法判决承担侵权责任，

并根据情况发送司法建议。欺凌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4]。

在行政法规方面，2017年4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

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提出，构建防控学生欺凌和暴力行为的有效机制[5]。2018年4月25日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出，

充分发挥学校共青团、少先队组织作用，注重劳动教育、法治教育、安全教育和行为习惯养成，提高学

生综合素养和遵纪守法意识、自我防范能力，有效预防中小学生欺凌现象发生[6]。2021年9月18日，国务

院印发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指出，学校要提高对学生欺凌的综合治理能力，健全学

生欺凌早期预警、事中处理、事后干预等工作机制，提高教职员工、家长、学生对欺凌的预防和处置

能力[7]。

在部门规章方面，教育部共出台了2部部门规章。2017年12月，教育部等11部门联合出台了《加强

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这个方案首次以官方文件的形式对“校园欺凌”这一概念予以明确界定[8]。

2021年1月20日，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防范中小学生欺凌专项治理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就深入

开展防范中小学生欺凌专项治理行动制定了相关工作方案。在地方性法规方面，目前全国各地共出台了

64部地方性法规，新疆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和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各出台了一个单行条例，广西壮族自治

区和广东省东莞市分别出台了一部地方政府规章。

二、学生欺凌治理的司法困境

（一）谦抑性原则与法益保护原则存在冲突

刑法谦抑性原则是二战以后发展起来的刑法重要原则，其核心思想是在一定规则的指导下对刑法的

量刑尺度和适用范围予以控制。即应采取“厉而不严”作为立法指导思想，拓宽刑法的适用范围，但缩

小刑法的量刑尺度，以此营造严厉的法治环境，但又不至于让相关人付出过于沉重的代价，达到既规范

言行又宽宥错误的立法目的。法益保护原则是指刑法对于法律所认可的利益予以保护。这些利益包括个

人的生命、身体、自由、名誉、财产等，以及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根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后文简称《刑法》）第二条、第十三条，任何侵犯法益的行为均要受到刑罚处罚。由此可见，犯罪嫌疑

人无论处在哪个年龄阶段，只要其行为损害了刑法所要保护的法益则都要承担法律责任。

刑法谦抑性原则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免遭犯罪标签化，对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群体采取相对宽松的惩

罚措施，达到既保护其权益又让其从内心认识到行为的错误性的目的，从而规范自己的言行，回归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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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长轨迹。法益保护原则是为了全面保障人身、人格、财产权益要求严惩侵害行为，充分补偿受害者

损失。这两项原则在指导治理学生欺凌司法实践过程中最突出的矛盾焦点就在于执法的目的不同。若在

司法实践中适用谦抑性原则，那必然要降低对未成年施害者的惩罚力度，受害者的法益（如心理健康、

人格尊严）则将不能得到完全保障；若适用法益保护原则，则必须严惩欺凌者，这会给未成年施害者加

上犯罪标签，不利于其后续重新融入社会。

根据刑法谦抑性原则，我国现行《刑法》对承担刑事责任有明确的年龄规定，行为人的行为虽已符

合刑法所规定的相关罪行的构成要件，但因年龄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则该行为人不承担相应的刑

事责任。即行为人年龄在12岁以下则完全不承担刑事责任，年龄在12周岁至14周岁的未成年人只在特定

情形下承担有限度的刑事责任，年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只对八种恶性案件承担刑事责任。同

时对不满十八周岁的人追究刑事责任时，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且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的人，不适用

死刑。人民法院案例库“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案事例库”内，最高人民法院收集入库的涉未成年人犯罪的

判决，相关案例130件中，95%以上的案件为成年人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的，只有5%的案件涉及未成年人

对未成年人实施犯罪，其中涉及学生欺凌的仅1起。学生欺凌行为的发生率与司法审判率之间存在巨大差

距。未成年施害者因低龄未被评价为违法或犯罪，会导致刑法的威慑效力不能完全发挥。这从侧面凸显

了谦抑性原则与法益保护原则之间的冲突。

（二）恢复性司法理论与实践存在差距

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在2000年通过了《关于刑事事项中采用恢复性司法方案的基本原

则》，这一法案明确规定处置未成年人施害者时不能给其打上罪犯的标签，要着重修复因其违法行为而受

损的社会关系，鼓励未成年施害者主动认识错误，承担责任，让未成年受害者谅解并接受施害者的致歉

与补偿，从而双方都能重新融入社会。恢复性司法对于学生欺凌治理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未成年施害

者或是受害者均属于心智发育尚未成熟的特殊群体。这类群体虽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却享有完

全民事权利能力。他们的人格权和人身权均受法律保护。目前在司法实践中立法者和执法者都侧重于关

注受害者的权益保护，而忽略了施害者的心理健康，被打上犯罪标签的施害者，会被同辈群体孤立，极

有可能走向自暴自弃或二次犯罪的极端。

（三）欺凌行为的危害程度无量化标准

违法行为构成要件有主观故意、客观行为和损害后果三个方面，且三者之间必须具有直接联系。根

据《刑法》第十三条，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

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

犯罪。这条规定明确指出必须要造成显著危害后果才能认定为犯罪，目前学生欺凌行为有四种表现形式。

其中肢体暴力和语言侮辱是直接形式，网络欺凌和社交孤立属于间接形式。这四种形式的欺凌行为均会

造成危害后果，但现行相关法律法规没有关于如何判定欺凌行为伤害程度的规定，因此无法准确判断该

欺凌行为是否属于犯罪行为。具体而言，肢体暴力能够明显的判定危害后果，但是后三种形式造成的伤

害属于隐性的。而且心理方面的损伤可以分为轻度心理损伤、中度心理损伤和重度或危急心理损伤。其

中轻度心理损伤表现为紧张、焦虑、失眠、疲劳等轻微症状，中度心理损伤表现为明显的情绪波动、社

交回避、行为异常等，重度或危急心理创伤表现为精神错乱、妄想等。未成年人心智尚未发育成熟，应

77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和心理调适能力比较弱，缺乏有效的心理损伤量化指标体系很难准确衡量受害未

成年人的心理损伤程度，也就无法准确判断欺凌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的严重程度，这会影响司法机关

对欺凌行为予以定性和准确适用法律。

（四）现行立法对受害者权利保护存在片面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后文简称《民法典》）规定的人格权分为一般人格权和具体人格权

两大类。一般人格权概括了人格权的核心内涵，包括人格独立、人格自由和人格尊严三方面的内容。具

体人格权则是民事主体基于自然人身份从出生起自然获得的民事权利，包括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

肖像权、名誉权等8项。《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国家保障未成年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和参与

权。这几项权利属于人格独立和人格自由的范畴。而对于未成年人的名誉、肖像等人格尊严方面权益保

护的内容却几乎未涉及。而且权益救济的方式也以经济赔偿为主，没有涉及心理安抚的内容。对于遭受

欺凌的未成年人来说，需要长期的心理辅导、心理治疗等专业的心理修复服务，帮助他们恢复心理健康，

心理创伤往往比身体伤害更为持久和深远。然而目前的司法救济措施在这方面存在明显短板。笔者在中

国裁判文书网以“学生欺凌”为关键词对2022年以来的相关司法判决进行检索，发现：近三年校园欺凌

司法案例中民事诉讼一审案件8起，民事诉讼二审案件5起，行政诉讼一审案件1起，行政诉讼再审案件1
起；内容主要分为受害者诉施害者、受害者诉学校、受害者诉行政机关和受害者诉社会组织等几种类型。

在已判决的学生欺凌案件中，对受害者权益受损的救济措施主要是责令施害者或没有尽到监管责任的学

校对受害者予以经济赔偿，责令没有履行职责的职能部门履行相应的责任。由此可见，责任的承担方式

比较片面，主要以经济赔偿为主，完全没涉及要求社会和学校提供相应的心理修复和社会支持服务。

（五）学生欺凌治理领域欠缺专门性立法

我国在学生欺凌方面目前没有出台专门立法，现有关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未成年人犯罪防治及学

生欺凌治理几方面的司法依据散见于多部效力等级不同的法律条文中。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最核心的法

律依据是《未成年人保护法》，这部法律主要规定了家庭、学校、政府等各类主体在保障未成年人权益方

面所负有的权利和义务。2024年修正案虽对“学生欺凌”作出了明确的定义，但并没有规定如何防治和

惩戒学生欺凌的实施者。对未成年人犯罪防治的主要法律依据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这部法律从教

育、干预、矫治三个方面规定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主体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所应承担的工

作职责作出相关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实施学生欺凌行为的预防和处置仅在本法第三十三条进行了原则性

规定，即“未成年学生偷窃少量财物，或者有殴打、辱骂、恐吓、强行索要财物等学生欺凌行为，情节

轻微的，可以由学校依照本法第三十一条规定采取相应的管理教育措施”。对学生欺凌治理的相关指导性

规定分散在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教育部出台的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和部门规章中。这些司法依据的

法律效力等级不够高，内容也基本属于较为宏观的指导性原则，而且惩戒方式侧重于教育为主，但又并

没有明确规定该以何种方式进行教育。在司法实践中，几乎所有的治理主体在践行“教育为主”这一指

导思想时采用口头批评教育的方式。这有一定的惩戒效果，但并不能杜绝学生欺凌行为的发生。

（六）未建立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责任链条机制

挪威2002年颁布了《校园环境法案》，这是全球首批校园欺凌专项立法之一。该法案的核心要义是建

立中央政府（教育部）→郡长（地方最高行政长官）→ 地方政府（市/镇政府）→ 校长 → 教职工的五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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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链[9]，赋予学生欺凌判断权和报告权，保障学生享有“安全、良好的学校环境”的权利。目前我国学

生欺凌治理的主要政策依据是教育部等11部门在2017年联合出台的《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

这个方案从宏观角度对学生欺凌提出了指导意见，但没有明确构建各类主体各层级的责任链条。这就无

法在司法实践中一体推进欺凌治理。

此外，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了各方主体在自己所管辖范围内所应承担的责任，家庭为

未成年人提供安全的生活环境，教育引导未成年人遵纪守法和养成安全防护意识；学校保障学生受教育

的权利，建立防欺凌和防侵害工作机制保护其在校期间人身和财产权利不受侵犯；人民团体、企业事业

单位、社会组织以及其他组织和个人等社会力量负责开展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社会活动和服务。

但《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现行法律法规却并未就学校、家庭与社会之间协同合作

的相关权利与义务予以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这三类主体暂未建立协同合作机制，这不仅不能有效治

理学生欺凌行为，甚至还会导致三方主体在处理问题过程中因权责不明而发生互相推诿的状况。如学校

发现学生之间存在欺凌行为，只能采取批评教育、调解等措施，对于屡教不改的欺凌者，缺乏更有力的

惩戒手段。家庭作为未成年人成长的第一环境，本应起到预防和处理欺凌的关键作用，但个别家长却以

种种理由推卸责任，认为孩子在学校的行为应该由学校承担责任，甚至在欺凌事件发生后，家长对孩子

的后续行为也没有履行有效的监督。《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八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

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

部分，由监护人赔偿”。但在学生欺凌事件中，家长责任的具体履行方式和监督机制缺失，家长责任难以

有效落实。社会相关部门，如社区、民政等，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和协调机制，在学生欺凌治理中

参与度不足。例如，社区在发现学生欺凌隐患时，由于对自身职责和办理流程不清楚，难以采取有效措

施加以干预，致使处理欺凌事件效率不高、难以充分保障受害人权益。

（七）事前防范机制落实不到位

关于学生欺凌事前预防机制的相关法律依据散见于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则及地方性法规中。如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九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开展防治

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开展防治学生欺凌

的教育和培训。”《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二十条：“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

制度。学校应当加强日常安全管理，完善学生欺凌发现和处置的工作流程，严格排查并及时消除可能导

致学生欺凌行为的各种隐患。”《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第十八条：“学校应当落实法律规定建立学生欺

凌防控和预防性侵害、性骚扰等专项制度。”这些相关规定明确指出学校应建立欺凌事前防控机制，而且

要会同家长及有关部门形成协同联动机制。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法治教育研究”课题组2020年

至2022年对3108名未成年学生的调研显示，面对这些校园欺凌，20.3%的学生要再次发生同样的事才会

向老师、校领导或家长报告，还有1.9%的学生从不报告[10]。由此可见，学校在关于欺凌防治的宣传和家

校联动机制建立方面存在短板，学生并没有形成事前预防意识，在遇到欺凌时没有第一时间向老师和家

长寻求保护，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二次欺凌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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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生欺凌治理司法完善路径

学生欺凌行为是一种校园人际关系失范的非正常状态。究其本质并非仅仅是“孩子间的打闹”，而是

侵权者对受害者的人格权和以安全、道德等为核心的集体基本秩序的严重挑战。按照事态恶化的不同阶

段，可以将欺凌行为分为萌芽、成型和后果三个阶段。在萌芽阶段，欺凌者和受害者所呈现出来的表象

主要是校园内同学间的打闹或斗嘴等，而且属于偶发性的。在成型阶段，欺凌者常态化的对受害者在校

园内外进行肢体或精神伤害，造成受害者受伤或精神恐惧等不良后果。后果阶段，欺凌者对受害者造成

不可逆的伤害后果，并且存在恶劣的社会影响。要完善学生欺凌治理的司法路径，必须从法律和社会规

范层面分析欺凌的危害性，并按照欺凌行为的阶段性特征，分级分类规定学校、教育主管部门、家庭、

社区等治理主体的权利与义务。

（一）构建“法益侵害—责任分层—恢复机制”理论模型规范分析欺凌危害性

由于学生欺凌的发生和持续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要从源头上治理学生欺凌，就必须要清晰

界定欺凌行为侵犯了哪些受法律和社会规范保护的法益，并理清多元主体的权责层次和边界。因此构建

“法益侵害—责任分层—恢复机制”理论模型对欺凌的危害性进行规范性分析。

在“法益侵害”层面，学生欺凌行为会造成个人法益和集体法益两方面的损害。根据《民法典》第

三条“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以

及第一百一十条“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的

规定，受法律保护的个人法益包括自然人的人身权和人格权两方面。若因施害者的行为造成受害者肌体

损伤、尊严受践踏、自由受限制、内心产生焦虑等不良情绪、个人财产损失等后果，都属于侵犯个人法

益的范畴。由于学生欺凌发生的主要场所是学校，故欺凌行为不仅会给周边学生制造恐惧氛围，破坏学

习、工作和生活的安宁环境，损害群体安全感，还会干扰正常教学秩序和对社会公序良俗造成负面影响，

损害集体法益。对“法益侵害”进行规范性分析，可以明确界定学生之间发生的侵害究竟属于“孩子间

的打闹”还是“欺凌”，从而为干预和惩治施害者提供了坚实的正当性基础。

在“责任分层”层面，可借鉴日本“二元化”定罪模式适用刑法谦抑性原则。我国刑法定罪采用的

是“立法定性＋定量”的一元化模式。因此在我国，将一个行为定义为犯罪必须同时具备在形式上符合

犯罪构成，且达到法定的严重程度这两个条件，否则这一行为只能被界定为“一般违法行为”，适用其它

法律（如行政法）进行处理。在日本，刑法采取的却是“立法定性＋司法量刑”这种二元化定罪模式。

“立法定性”是依据行为的性质界定其是否属于犯罪，如无论是盗窃一元钱还是一万元钱，其本质都是一

样的，都属于盗窃这一违法犯罪行为。“司法量刑”则是在行为定性的基础上，依据行为的恶劣程度及是

否具有特殊情节而施以不同的处罚措施。如日本制定的《少年法》（2014年最新修正）、《少年审判规则》

（2015年最新修正）等，是司法机关处置青少年违法犯罪行为的依据，日本对学生欺凌行为的刑事处罚首

先依据行为进行定性，只要属于违法犯罪行为，司法机关就可以追究其刑事责任，但量刑可以与成年人

有所区别。日本的做法非常有效地将刑法谦抑性原则运用于指导立法，既对行为人的行为予以定性，明

确行为人的行为属于违法犯罪行为的范畴，又根据未成年人这一群体的特殊性，对其采用区别于成年人

的量刑措施，既保护了未成年人的利益又实现了警示教育的目的。我国在学生欺凌方面的立法可以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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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先进经验。首先以专门立法的形式明确学生欺凌的性质属于违法犯罪行为，要受到刑法的处置。其

次可以按照行为人的年龄、行为的恶劣程度及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分级分类设置不同的处罚标准。如年龄

在12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其实施的欺凌行为在法律上属于犯罪行为，但由于其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故由其法定代理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责令由监护人和学校履行对行为人的批评教育义务，若该行为社

会影响比较恶劣，则由专门的矫正机构对其进行专门矫正。年龄在12周岁至14周岁的未成年人其实施的

欺凌行为在法律上属于犯罪行为，若该欺凌行为属于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

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这几类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年满14周岁不

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只对八种恶性案件承担刑事责任。同时对不满十八周岁的人追究刑事责任时，应当

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且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

“恢复机制”是修复损害与重建秩序的规范路径，通过多元手段修复损害、矫正行为、恢复秩序并预

防失范行为再犯。这主要分为对受害者身体和心灵的修复、对施害者的矫正与恢复、对双方所处的周边

环境的修复几个方面。其中对“受害者的修复”主要措施一是为受害者提供物理和心理安全环境，防止

二次伤害；二是提供恰当的心理干预，及时治愈心理创伤，舒缓紧张情绪；三是家校联动，老师和施害

者监护人共同对施害者进行批评教育，使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主动向受害者赔礼道歉，以实际行动获

得被周边环境重新接纳，得以回归社会；四是老师和受害者家属鼓励受害者勇于面对伤害，并尝试重新

接纳施害者，恢复常规社交。对“对施害者的矫正与恢复”主要措施一是以学校为主体强制施害者参加

认知行为矫正，专门进行情绪管理、冲突解决等方面的教育引导，使施害者从内心真正认识到自己所犯

的错误，并杜绝类似情况再次发生；二是根据责任分层结果，分层次对施害者施加相应的、适度的惩戒

（如社区服务、停学、转学、行政处罚，乃至刑事处罚），从而让施暴者体验行为后果，理解规则边界；

三是在适当且安全的情况下，引导施暴者参与修复性会谈，直面受害者所遭受的身体和心灵上的伤害，

切身体会受害者的痛苦，从而主动修复关系；四是老师或社会工作者要探究施害者行为失范背后的原因，

从而有针对性地对施害者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引导，打破暴力循环。对“周边环境的修复”既包括家庭环

境，还包括学校和社区环境。修正不正确的家庭氛围，完善学校反欺凌制度机制，加强对师生的法制教

育，营造反欺凌的社区宣传氛围。多管齐下，让未成年人耳濡目染，从而以正确的行为规范指导自己的

行为。

（二）构建“学校—班级—个人”纵向预警和处置机制

通过立法构建学校—班级—个人三位一体的预警和处理机制，旨在学校能够在发生学生欺凌事件时

进行及时干预控制，从而遏制事态恶化。

学校建立以校长负责制的防欺凌委员会。从制度层面上明确学生欺凌的形式和类型，并且分类组织

相关人员进行培训。首先，定期组织培训班对学校教师进行《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

人犯罪法》《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的专门培训，让教师们明确学生欺凌

的概念及性质，各方主体的法律责任、防控干预措施等。其次，组织学生家长参加家长学校或以讲座的

形式组织家长学习学生欺凌方面的相关政策法规，并明确家长在家校联动防治欺凌方面所承担的责任。

最后，以主题班会和法制教育的形式向学生宣讲相关法律法规，从而培养学生树立法治意识，规范学生

的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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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在接到受害学生家长针对学生的异常行为反映后，一方面由班主任组织相关人员进行调查，并

搜集相关证据后形成相应报告向学校汇报。另一方面对涉事学生进行教育，并告知双方家长，要求欺凌

者家长做好批评教育，受害者家长做好心理安抚。班主任向学校报告，学校建立台账，动态跟踪涉事学

生，精准把握学生情况。

受害学生在遭受欺凌后应及时告知老师和家长，并尽量保存第一手证据资料。其他目击学生应积极

阻止欺凌行为升级，并履行报告义务，协助学校和家长提供相应证据。

学校根据欺凌事件应急处理预案，明确学生、任课教师、学校管理人员等在欺凌事件发生过程中的

介入时间和参与处置的流程。受害学生或目击者在欺凌发生后的12小时内向班主任报告，班主任接到报

告后的1小时内向学校承担学生日常管理的职能部门负责人报告，职能部门负责人在接到报告后的1小时

内向校领导报告，校领导在接到报告后的1小时内向教育主管部门汇报。班主任在接到报告后，一方面保

护好现场，另一方面对受害者的肢体和精神状况进行初步检查并组织调查和搜集相关证据，同时通知涉

事学生双方的家长。最后，学校将事件书面报告及支撑材料上交教育主管部门，若事态较为严重，需要

公安机关介入处置的，则按照法定程序报告公安机关。

学校组织开展善后事宜，对受害者予以积极救助，对欺凌者予以校纪校规处罚。处理结果向教育主

管部门汇报。若行为后果触犯法律，则按法定程序报告公安机关，将相关证据移交公安机关。

（三）建立“教师—家长—社工”横向教育和疏导机制

这一机制旨在统筹教师、家长、社区三方资源实现协调联动，充分发挥多元主体治理合力。在学校

里教师做好法制宣传教育，健全校园防控监督机制，对存在欺凌他人风险的学生精准教育，及时纠正其

思想和行为偏差；对被欺凌学生做好心理安抚，疏导学生因被欺凌而产生的对人、对学校、对社会的恐

惧感，指导学生在遇到危险时该如何自我救济。家长要切实履行法定监护人的职责，要建立良好的亲子

关系，与孩子经常性地进行沟通，及时发现危险隐患，配合老师化解矛盾。社区要营造法制宣传氛围，

创新教育宣传形式，让身处其中的孩子们耳濡目染，自主矫正不当行为，同时社区还应设立心理咨询室，

定期邀请专家对本社区相关人员进行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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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Judicial Dilemma in Student Bullying Management
 and Strategies for Improvement

YU Ying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student bullying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 critical social issue that un⁃
dermines campus safety and violates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minors. Currently, challenges persist in ju⁃
dicial practice, including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principle of restraint and the principle of safeguarding 
legal interests, the disparity between restorative justice theory and its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the ab⁃
sence of a coordinated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 for multi-stakeholder governance. This paper aims to 
develop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legal interest infringement - responsibility stratification - recovery 
mechanism" to systematically assess the harmfulness of bullying behavior. Furthermore, based on the阶段

性 characteristics of bullying incidents, this study proposes to establish a vertical early warning and re⁃
sponse system, complemented by a horizontal education and guidance mechanism, with the objective of 
preventing bullying behaviors as effectively as possible and minimizing their adverse consequences, 
thereby enhancing the judicial pathways for addressing student bullying.

Keywords:bullying;Judicial Dilemmas;the optimal trajectory

83


